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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台水）係於民國六十三年

由全國各水廠（場）合併成立，初期供水普及率僅 42%，成立公司之

後逐年擴建延管，至民國 93 年供水普及率已達 90%，但也造成近 900

億負債的經營包袱，因此台水於民國 93 年全面推行責任中心的企業

化革新。雖然國內許多國營事業已推行企業化多年，但是企業化之革

新除了追求利潤盈餘的目標值外，更應考量未來市場變動的風險與技

術提昇之知識經濟。以台水為例，因為單一市場（水）的特性可能使

得經營風險逐年增高，而未來的不確定性更可能造成技術的提昇愈加

困難，且愈缺乏動力，然而組織革新卻可因外來因素而適時調整內部

營運，提升組織知識經濟的價值，使得市場風險與未來的不確定性對

企業經營的影響得以減少。所以本研究針對組織革新的特性加以探

討，希望能對國營事業企業化的永續經營能有所助益。本研究是以化

約主義之精神，並以台水第六區管理處的採購業務為對象，探討組織

革新的政策、管理與執行。，也就是發包中心應有的公平公平公平公平（政策）、

合理合理合理合理（管理）、有效率有效率有效率有效率（執行）的發包，使得發包不只是完成決標而

已，而是促使預算執行與品質管制能更有效率。由本研究得知台水六

區在民國 92 年至 94 年間，有 80%工程投資金額為公開招標的「委外

施工」，由於管線工程的採購決標比逐年提高（由 86%增至 90%）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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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廠商搶標現象不明顯（低於八折之標案比例由 31%降至 15%）等，

所以就採購的政策面而言，因為沒有不公平的負面因素影響，所以廠

商皆能有公平競標的機會而無須惡意競標，因此公開招標的最低價承

攬方式是能反映市場變動的最公平且合宜方式。而在管理方面，管線

與土建工程低於底價 80%的決標案件逐年減少，使得履約管理能更有

效率，而且隨著管線與土建工程的管控值（即工期愈短、預算總金額

愈高，投資風險愈高）愈高，其平均的採購次數就愈少，顯然廠商承

攬意願就愈高，但是管線工程的管控值偏高，因此其投資的合理性是

需要加以檢討的。而在執行方面，因為一次招標暨決標件數比例逐年

減少（管線工程由 52%降至 35%），使得平均每標案的採購次數逐年增

加（管線工程由 1.63 增加至 1.96），而且顯然市場變動的不確定性

增加（如物價上漲），再加上第一次開標需有三家以上合格廠商之限

制，使得廠商觀望心態較顯著，所以較無效率，因此善用招標方式，

以避免影響採購效率以及預算執行時效，是值得重視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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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   

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台水）係於民國六十三年

由全國各水廠（場）合併成立，初期供水普及率僅 42%，成立公司之

後逐年擴建延管，至民國 93 年供水普及率已達 90%，但也造成近 900

億負債的經營包袱，因此台水於民國 93 年全面推行責任中心的企業

化革新。然而國內自來水事業永續經營的要件是，合宜的政府政策、

確實有效的淨水處理技術、與組織化的企業營運與管理等。因為合宜

的政府政策，可使國營事業的投資能更有效率，而確實有效的淨水處

理技術，則可使國營事業（台水）確保安全的供水水質，維持一定的

經濟市場，最後則是透過組織化的企業營運與管理，使得國營事業達

到減少支出，增加盈餘的目的。但是近年來，由於國內不確定因素的

風險特性，例如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的縮編、水源污染逐漸嚴重、以

及民眾的抗爭，政府政策搖擺不定等，水價無法調整，再加上「委外」

減少支出的模式，使得台水企業的本位技術未能提升，甚至因水權不

一而必須停止供水，或是水源污染日趨嚴重致使飲水風險增高等現

象，造成自來水事業的營運是日趨困難。雖然國內許多國營事業機

構，為創造企業有效的投資報酬與經營績效，推行所謂的企業化經

營、多角化發展、「委外」等方式，但是國內的自來水國營事業-台灣

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台水），由於已營運三十年且獨占

市場的經營特性，再加上企業內部的組織架構未能迎合社會變化而調

整，以及水價不易反映成本，有時還必須配合水庫洩洪而造成大區域

停水等負面因素，使得台水企業化革新的前景可能會受到影響。所以

國內自來水事業（台水）在企業化的過程，除了希望能有立竿見影的

經營績效之外，更應思考企業本身的組織革新，以減少未來不確定性

之影響，創造企業永續經營的未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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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企業企業企業特性特性特性特性    

台水之經營係從早期改善環境衛生的投資擴建，以「提高供水普

及率」為主要政策，後來為配合政府提振經濟的國家發展政策，建立

以「量足質優」為單一市場的經營理念，使得供水普及率至民國 93

年已高達 90%（圖 1）；其中都會區更高達 98%以上，例如大台南地區，

而用水量已高達 300 lpcd 以上（圖 2），並呈穩定的趨勢（台水，2005）。

如今民意時代來臨，「推動工務、健全財務、提升服務」則成為台水

企業再造的執行政策，建立以民意為導向的營運方針，其中「推動工

務」更使得管線埋設總長度延伸（圖 3；台水，2005），達到全民供

水的目的，而管線埋設除了供民生用水之外，一般而言，台水企業主

要的供水種類有（台水，2006）： 

一、普通用水：供一般使用者。 

二、工業用水：供工業使用者。 

三、商業用水：供商業使用者。 

四、船舶用水：供船舶使用者。 

五、市政公共用水：供市政公共使用者。 

六、其他用水：供工程及其他臨時需要使用者 

台水企業由於是屬國營企業，供水責任區域包括台灣省各縣市以

及高雄市等地區，所以台水在其經營上具有下列特性（許蕙琳，

2003）： 

（1）政策性：如學校優惠水價、改善無自來水地區飲用水（補貼性

政策） 

（2）社會性：改善環境衛生，減少水媒（water-born）疾病傳播 

（3）共用性：水是民生必需品，地球有 2/3 是水，而人體 70%是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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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成（水、陽光、空氣為生活三要素） 

（4）服務性：即時方便使用 

（5）地域性：水源水權分配不一 

顯然台水在經營上除了須配合都市發展之外，還須配合政府政策

改善無自來水地區之用水等，所以台水企業的經營，實質上是含有配

合地方建設的政策性投資、提高供水普及率、降低漏水等負面因素（台

水，2006；許耀昇，2004），因此造成台水在營運上無法長期創造豐

富盈餘，例如至 91 年底長期負債已高達 900 億（台水，2005）。所以

台水現正積極推行企業化經營的「責任中心」制度（台水，2005），

就是以增加盈餘、減少支出為主要目標，而其最重要的執行方針就是

建立「目標值」之執行率，並進行管控，以台水第六區管理處為例，

民國 93 年度總收入為 2,930,157,000 元，成長 7％（92 年度總收入

2,739,354,000 元），總支出為 2,509,207,000 元，增加 2.4％（92

年度總支出 2,450,175,000 元），盈餘成長高達 46%（張淑昭，2005）。

但是台水單一市場（水）的特性可能使得經營風險逐年增高，而未來

的不確定性更可能造成技術的提昇愈加困難，且愈缺乏動力，因為企

業化之革新除了追求利潤盈餘的目標值外，更應考量未來市場變動的

風險與技術提昇之知識經濟。 

「「「「委外委外委外委外」」」」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   

”政府採購法”係我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民國八十七年

五月二十七日頒佈的，並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式實施（工

程會，民國 91 年），該法促使採購制度程序化、合理化，保障大眾之

權益，並提供廠商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，使採購市場更為透明化（表

1）。依據統計資料顯示，政府採購的金額估至少每年在 7,000 億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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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廖宗盛，2003），約占國民生產毛額（GNP）的百分之十五或政府預

算的百分之八十（許耀昇，民國 89 年）。由此可知採購制度，不但與

廠商的生存與發展息息相關，而且對於政府、企業的經營結構與發

展，均有十分重要的影響與意義，因此”政府採購法”堪稱為是行憲

以來最重要的一部法律（許耀昇，民國 89 年）。而就國營企業而言，

企業本身採購制度之良窳關係著經營政策推動之成敗。所以良好的採

購制度，找到合適的廠商承攬施工，對執行成效之達成是關鍵因素（池

文海，2006）。依照國內”政府採購法”之規定，機關辦理採購招標

的方式有下列三種（許耀昇，2004）： 

1.1.公開招標：指以公告方式邀請不特定廠商投標，所以機關辦理公

開招標時，一定要以公告方式為之，廠商只要能符合公告之招標

文件要求，都可以依其意願參與該項採購。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

上之採購，除符合一定條件得採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外，均

應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，所以公開招標是政府機關辦理採購的原

則。辦理公開招標時，應將招標內容公告於政府採購公報並公開

於資訊網路，且不管是公開招標還是選擇性招標，都應該有合理

的等標期，以使有意參與投標的廠商能有足夠的時間準備投標。

以公開招標辦理採購，須有三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始得開標、決

標，但如因家數不足流標，第二次招標即不受三家廠商之限制，

如果以公開招標辦理結果無廠商投標或無合格標者，則得改以限

制性招標，邀請二家以上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價。 

1.2.選擇性招標：指以公告方式預先依一定資格條件辦理廠商資格審

查後，再行邀請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，所以選擇性招標最大的特

徵就是一定要先辦理廠商資格審查。選擇性招標和公開招標而採

分段開標的情形最容易混淆，期間最大的區別就是選擇性招標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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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是先辦理廠商資格審查，再由合格廠商就規格、價格進行投

標，而公開招標通常是資格、規格、價格一次投標，再配以分段

開標。選擇性開標的優缺點與公開招標正好相反，即公開招標的

優點是競爭性較強，費時較短；缺點是參加的廠商可能較多，尤

其是採最有利標或複數決標時，審查作業會複雜而困難。而選擇

性招標的優點是可以先過濾廠商資格，減輕第二階段審標的負

擔，缺點是費時較長，競爭性較低（湯德宗，民國 82 年）。 

1.3.限制性招標：係指可不經公告程序，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

邀請一家廠商議價。政府採購法是參照政府採購協定第十五條之

規定，將「議價」及「比價」合稱為「限制性招標」，同時並增

列有關勞務採購之規定。限制性招標因為不經公告程序，可以直

接指定廠商進行議價或比價，如果沒有條件限制，容易滋生流

弊，所以政府採購法嚴格限制其採行之條件，原則上就是需要該

項採購無法依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順利取得始得採行。其以比

價方式辦理，亦應儘可能多邀請廠商參加，以促進競爭。 

由於國營事業之永續經營，其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透過有效管理，

師法企業經營來提升內部效能，所以國營事業在企業化的過程，其首

先要務就是減少支出、增加盈餘，因此「委外」模式以減少人力成本

支出，就是目前國營事業最常見的方式。一般而言，台水之工程建設，

其計畫工程施作與採購之執行綱要如下（許蕙琳，2003）；        

2.1.預算成立：訂定承商資格及標案規格 

2.2.採購：合理招標方式及訂定底價 

2.3.公告：提供公開場合並適時反應承商之釋疑、申訴、異議 

2.4.開標：審核廠商投標文件，以及標價偏低（低於底價 80%）之因

應、建立合格廠商名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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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.決標：保留決標並進一步檢討廠商的投標行為，決定是否繳交差

額保證金、或是次低標決標、甚至廢標等 

2.6.履約管理：個案成立工程監督小組、落實分段查驗、竣工查驗、

初驗查驗、依採購法 101 條款刊登公報提報拒絕往來廠商 

2.7.驗收：減價收受、逞罰性違約金、依採購法 101 條款刊登公報提

報拒絕往來廠商、提存工程款 

但有別於以往的是，「委外」工程的預算執行管制須考量廠商的

變數，這其中包括廠商的履約能力與工程信用等。所以當台水計畫投

資經費編列預算，並以「委外」進行工程施作時，發包過程與決標層

面就是決定企業外部工作風險的重要關鍵。雖然企業「委外」工程之

採購招標，就是機關以簽定採購契約為目的，招請廠商前來投標之意

思，使不特定多數競爭廠商提出有利之條件（如最低價得標等），最

後再由招標機關選定並與之締結契約。但是當「委外」的廠商發生影

響工程品質等負面因素時，就會決定未來工程計畫是否可如期達成，

因為影響履約品質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在於決標層面（張大千，2003）。

顯然「委外」的過程就成為影響台水工程經費投資風險的重要因素之

一，而且「委外」施工的結果就會決定未來的工程品質與投資效益。

因此國營企業本身如何將政府採購法因地制宜的訂定適當的採購作

業流程，是「委外」在執行上的首要課題。因為適當的採購流程不僅

可提高採購效率，增加人力運用之彈性、提高工程品質，更可替企業

創造利潤。 

組織革新組織革新組織革新組織革新    

由於國內事業機構的公務體系，是在既有組織架構下，以法規與

命令的方式由上而下，但是容易使得權威與控制成為次層執行的心理



 9 

障礙（Michael，1992），所以對於外在環境的變動與不確定性，傳統

的國營事業並無法適時由下往上傳遞，因此無法調整組織政策與架

（結）構。這對企業化的經營績效是不利的。就台水而言，眾多的路

權單位，使得多頭馬車的道路申挖業務，其推動係愈加困難，且愈缺

乏動力，再加上單一市場的特性，使得台水失去市場競爭的動力，因

此經營風險逐年增高，營運愈趨窘境。例如最常見的就是水源水質逐

年惡化而影響供水安全、水源開發不易而造成供水困難、水權分配不

均而增加供水成本，所以水源取得與生產處理成本增加，或是配合水

庫洩洪之大停水等，這些都是次層在執行上常面臨的困難，除了造成

次層現況無法上達高層之外，更嚴重的是往往在輿情與媒體的抨擊

後，上層才會重視，這就是韋伯式（Max Weber’s）官僚組織的官僚

病態與行政失靈現象（Peters，1991）。所以企業的本身需有良好的

組織政策與架（結）構，而且企業的良窳是在於本身的組織結構是否

完整，以及組織營運是否有效率。而所謂的”組織”與”架（結）

構”，學者 Henry Mintzberg（1979）將組織分為策略頂層、中間管

理、核心實作、技術官僚及行政支援等 5 部分。Robbins（1990）則

指出組織結構之界定應包括複雜化、正式化及集權化；其中「複雜化」

係指組織內部職能分化的程度，「正式化」指運用規定與標準作業程

序來規範工作行為的程度，「集中化」則指決策權集中之程度。而影

響組織型態之變化分別為策略、規模、技術、環境與權力控制

（Mintzberg,1979; Robbins, 1990; Daft, 1995）；其中策略係用來

與外在競爭，規模則應包括結構的水平分化與垂直分化，技術愈規律

則愈趨高度結構化，環境愈動盪組織愈趨有機性，權力控制則為主事

者掌握組織資源。而且組織外之環境因素及組織內之策略、規模、技

術與權力控制等因素相互影響及相互消長（朱楠賢，1998）。John M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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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rtson（1995）則指出不同的策略需有不同的結構配套才能發揮組織

效益。因此企業的組織革新，除了須健全企業由上往下的架（結）構

之外，如何達到由下往上的技術策略，即由次層的執行或管理單位反

推往上至上層政策的組織功能與定位，是很重要的。例如三角論的革

新模式，可使層次的訊息與成果快速傳遞，並避免傳統階梯式層轉模

式的人力浪費（許蕙琳，2003）。綜合上述可知，組織革新其實就是

經營政策的制定，並透過完整的管理與執行架（結）構，因此企業組

織架構主要是由政策、管理、執行三層面之相關單位所構成，也就是

正確的政策、合理的管理及有效率的執行之三角導論，且其層次互

補，相互影響。 

政策 

 

管理            執行 

以採購業務為例，發包是依請求單位所提供的預算與規範，於一

定 的 公 開 場 合 （ 如 政 府 採 購 資 訊 公 告 系 統 ；

http://web.pcc.gov.tw/），提供一個廠商公平競爭的管道，並將廠

商投標結果加以決定。然而發包不應只是完成決標而已，而是應能促

使預算執行與品質管制能更有效率，所以發包中心組織革新應有的政

策、管理與執行之三角導論，其實就是公平公平公平公平（政策）、合理合理合理合理（管理）、

有效率有效率有效率有效率（執行）的發包，根據本研究統計得知，台水六區在民國 92

至 94 年間，有 80%工程投資金額為公開招標的委外施工，而其中管

線工程因包商周轉率隨管控值愈高而愈低，較易管控（許耀昇，

2004）。所以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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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 在政策面而言，公開招標的最低價承攬方式是合宜且公平的，因

為廠商皆能有公平競標的機會。而且管線工程的採購決標比由

86%增至 90%逐年提高（表 2），再加上廠商搶標現象不明顯，因

為低於八折之標案比例由 31%降至 15%（表 3）等，顯然公開招標

仍是能反映市場變動（不確定性）的最公平方式。 

3.2 在執行方面，因為採購次數逐年增加，平均每件標案之招標次數

由 1.61 次增加之 1.96 次（表 4），廠商觀望心態較顯著，所以採

購執行較無效率，而且一次招標暨決標件數比例逐年減少，其中

管線工程由 52%降至 35%（表 5），顯然如物價上漲等市場變動的

不確定性增加，再加上公開招標第 1次開標需有 3 家以上合格廠

商之限制，使得廠商卻步，所以需善用招標方式，可免影響採購

效率以及預算執行時效。 

3.3 在合理性方面，土建與管線低於底價八折的標案件數比例逐年減

少，機械與儀器則無規律（表 3），這是因為後者的廠商技術與貿

易市場所致，而且管線與土建工程的管控值愈高（即工期愈短、

預算總金額愈高，廠商短期投機可能性愈高，投資風險愈大），

則平均的採購次數愈少，廠商承攬意願愈高，但儀器工程則相

反，這是因為就貿易市場而言，工期愈長是愈有利潤空間，所以

廠商投標意願愈高（圖 4）。因此由於管線工程的管控值是較土

建、機械、儀器高（表 6），如何降低投資管理風險是需要加以檢

討的。 

所以國營事業必須企業化，而企業本身必須進行組織革新，因為

組織革新使得企業組織功能因外在環境變動而能有所調整，並且提高

企業組織內部知識經濟的價值，使得內部員工的創造力與認同感，成

為企業永續經營的百年基石。早在 1980 年，所謂的「行政革新」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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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政府再造」的運動就已瀰漫全世界（朱楠賢，1998）。因為組織的

革新與再造，可因外來因素（例如輿情反應）而活絡內在營運，提供

企業對於經營風險與市場不確定性等因素之影響得以適時調整。因此

國營事業之企業化，其組織內部應重視人力開發的知識經濟價值，並

且能夠以「目標」與「任務」去贏得員工的認同（劉毓玲，1993），

使得優勢人力得以有所貢獻，創造前瞻的經營政策與管理效率。惟需

注意的是金錢獎勵並不是企業內部人力開發或是凝聚員工向心力唯

一法則，反而必須防止金錢獎勵被少數人掌權者壟斷。尤其是企業內

部的研究發展，更不應只是「委外」的履約方式，而應是內部自行的

參與與執行方式，才是合宜的投資模式，因為知識經濟攸關企業文

化，其經濟價值不是來自專家學者的理論結果，而是來自員工的創造

力與經驗累積。 

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   

國營事業之永續經營，其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透過有效管理，師法

企業經營來提升內部效能，所以國營事業在企業化的過程，企業內部

的組織革新，就必須考量未來市場的不確定性與知識經濟的價值，而

且組織內部更應重視人力開發的知識經濟價值，並以「目標」與「任

務」去贏得員工的認同，使得優質人力得以有所貢獻，因為內部員工

的創造力與認同感，才是降低企業經營風險、永續經營的不二法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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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表區圖表區圖表區圖表區    

表 1  政府採購法內容概要表 

章次 章名 主要內容 條次 備註 

 

一 總則 

立法宗旨、適用範圍、名詞定義、採

購機關、主管機關、採購監辦、利益

迴避、請託關說、外商參與。 

1 至 17

條 

 

 

二 
招標 

招標方式及適用情形、採購規格、政

府採購公報、押標金、保證金、廠商

資格、禁止黨營事業參與、補償交

易。 

18 至 44

條 

條文數

最多 

 

三 決標 

底價、開標、決標條件、決標方式、

最低標、最有利標、複數決標、協商

措施、禁止佣金、決標公告。 

45 至 62

條 

 

 

四 履約管理

契約要項、契約終止、轉包、分包、

契約變更、契約爭議調處、品管責

任、分段查驗。 

63 至 70

條 

 

五 
驗收 

驗收人員、驗收時機、部分驗收、減

價收受、驗收證明。 

71 至 73

條 

條文數

最少 

六 
異議及

申訴 

異議、申訴之提出、審理、申訴審議

委員會、審議規則、審議判斷、機關

處置。 

74 至 86

條 

 

七 
罰則 

圍標、綁標、洩密之處罰、廠商連帶

處罰。 

87 至 92

條 

 

 

八 
附則 

共同供應契約、採購專業人員、綠色

採購、弱勢者保護、不良廠商、軍事

採購、駐外採購、稽核小組、施行日

期。 

93 至

114 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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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工程採購的決標比（決摽價/底價） 

決標

比 

92 年 93 年 94 年 

管線 86% 89% 90% 

土建 79% 83% 88% 

機械 76% 79% 80% 

儀器 86% 91% 91% 

 

表 3 工程採購的決標價低於底價 80%之標案 

 92 年 93 年 94 年  92 年 93 年 94 年 

八折下 件數

% 

件數

% 

件數

% 

 金額

% 

金額

% 

金額

% 

管線 31% 17% 15%  38% 21% 15% 

土建 52% 33% 22%  50% 27% 23% 

機械 59% 31% 50%  65% 21% 42% 

儀器 24% 10% 17%  15% 6% 18% 

 

 

表 4 工程採購決標案件之平均採購次數 

採購次數 92 年 93 年 94 年 

管線 1.61 1.83 1.96 

土建 1.48 1.62 1.56 

機械 1.40 1.70 1.67 

儀器 1.19 1.23 1.4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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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 工程採購之 1次招標暨決標件數 

1 次招標暨決

標 

92 年 93 年 94 年 

管線 52% 47% 35% 

土建 66% 54% 52% 

機械 76% 50% 56% 

儀器 83% 77% 69% 

 

表 6 標案之管控值（預算金額/工期） 

預算/

工期 

92 年 93 年 94 年 

管線 33,784 22,169 20,609 

土建 20,306 14,011 16,041 

機械 19,441 19,686 19,070 

儀器 18,142 17,739 19,224 

 

 

圖 1 台水歷年之供水普及率
（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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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台水管線埋設總長度 

 

 

圖 2 台水用戶之每人每年用水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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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台水六區各工程之管控值與平均採購次數之關係 


